新北市立瑞芳國中115年度七年級新生暑假學藝活動實施辦法

1、 目的：
為輔導新生國中小課業銜接及國中生活適應，利用暑假期間實施學藝活動，以豐富暑期生活與提昇學習成效。
2、 依據：「新北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輔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3、 時間：115年7月27日(一)至8月14日(五)止，週一至週五上午7：30至12：00。
4、 師資課程：
1. 師資：本校各科教師。
2. 課程：針對新生需要安排複習國小所學並銜接國中課程。
5、 費用：2,160元整。
6、 繳費：請依繳費單繳費時間至便利超商（OK、7-11）繳交費用，領回收據後請妥善保管，開學後交給導師，請導師將確認名單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彙整。
7、 為避免學生假期在家長期接觸3C產品、無人督促溫習課業，導致生活作息不正常，敬請家長支持學校推動暑假學藝活動。
8、 凡家境清寒或困難者，請自行提出申請及相關證明，惟教務處將視開班情形及參與人數審核補助名單及金額。
九、如有相關問題，敬請電洽教務處02-24972145分機211、215
瑞芳國中教務處 敬啟
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(敬請回條撕下交回教務處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‑
新北市立瑞芳國中115學年度七年級新生暑假學藝活動家長同意書
        國小6年  
  班     座號：
  
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家長連絡方式：家電                 手機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同意參加，配合遵守學校規章，認真學習。
□不參加，敬請家長妥為安排學生暑期學習。
家長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
